附件2

关于《关于将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的起草说明

《关于将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由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起草，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为进一步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机制，满足城乡居民就医需求，提升参保群众待遇享受便捷度，市医疗保障局起草了《关于将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
制定的依据
《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4〕38号）

三、起草过程

2026年3月，市医疗保障局牵头全面梳理我市城乡居民在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现状、突出问题及对照国家以及自治区制度要求，在听取部分参保人员、有关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过医保基金运行分析，形成了《通知》初稿。

四、主要内容

《通知》共有3条内容。

对普通门诊保障范围、待遇支付标准以及工作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明确了该通知的施行时间。

                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局

                  2026年5月18日
